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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海黄金交易所可提供标准金锭企业 

及其金锭品级资格注册认定准则（海外试行版） 

(2019 年 11 月修订稿)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上海黄金交易所（以下简称交易所）国外可提供标准金锭企

业及其金锭品级资格的注册认定工作，根据《上海黄金交易所章程》、《上海黄金

交易所交易规则》及其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准则。 

第二条  交易所、会员和注册认定企业，必须遵守本准则。 

 

第二章 申请企业基本条件 

 

第三条 申请成为交易所可提供标准金锭企业的企业，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该企业必须为法人单位。 

（二）该法人企业申请时已从事黄金精炼业务 5年以上。 

（三）企业精炼黄金能力不得低于 10吨/年。 

（四）企业生产的金锭产品符合交易所执行的《金锭》标准。 

（五）对于法人企业，其注册资金或净资产应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。 

 

第三章 申请认定基本要求 

 

第四条  申请交易所可提供标准金锭及其金锭品级资格的企业，应该完整

填写交易所可提供标准金锭企业注册认定申请书，并附以下文件，申请材料以中

文（英文翻译）为准，英文资料作为附件。 

（一）营业执照及企业法人代码复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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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企业注册资金和净资产证明。 

（三）担保证明或资信证明。 

（四）已从事精炼业务 5年以上证明。 

（五）产品商标注册复印件。 

（六）企业金锭产品标准和分析标准。 

（七）企业精炼原料的验收规定。 

（八）质量手册。 

（九）清晰描绘金锭印章和标记的技术图纸复印件。 

（十）10张彩色照片展示企业生产金锭的流程及金锭。 

（十一）质量证明书、装箱单及分析报告。 

（十二）其它交易所注册证书复印件。 

（十三）所在国家或地区金锭标准及分析方法标准。 

（十四）精炼黄金原料来源于非冲突地区及高风险地区的证明。 

 

第四章  认定评审 

 

第五条  企业提交全部文件后，由交易所初步审核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将接受

交易所专家评审组的认定评审和交易所的审核。 

第六条  交易所专家评审组根据企业的申请材料确定现场评审或样品抽检。

凡 LBMA 最新合格供货商可免于现场评审，直接进行样品抽检，如有必要需现场

考察。 

第七条  现场评审主要内容。 

（一）现场确认企业精炼工艺及能力。 

（二）现场监督企业浇铸金锭全过程,对金锭的规格、重量及表面质量等进

行检查。 

（三）交易所准备 12份金考核样品。 

（四）现场监督企业考核样品检测过程。 

（五）现场抽查精炼原料、产品检测报告确认其准确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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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现场确认申请书内容的符合性。 

第八条 样品抽检是对在库的申请企业品牌金锭进行抽样，抽取 6批样品送 

检，样品检验由交易所指定质检机构完成。 

第九条 现场评审或样品抽检均遵照交易所执行的《金锭》标准进行评审。 

第十条  交易所对专家评审组的评定内容进行审核和认定，符合规定的企

业认定其为交易所可提供标准金锭企业。 

第十一条  交易所向认定合格的企业颁发交易所可提供标准金锭企业及其

金锭品级资格证书。自认定之日起，认定合格企业每满 3 年需进行企业信息更

新。 

第十二条  认定合格的企业，其生产的标准金锭可在交易所交割。 

第十三条  对于首次认定未通过的企业，自接到交易所通知之日起三个月

后可重新申请认定，第二次认定未通过的企业自接到交易所通知之日起一年内不

得再申请。 

 

第五章 监督管理 

 

第十四条  认定合格的企业，应接受交易所的监督检查。交易所有权采取样

品送检、现场检查等措施。 

第十五条  对经监督检查不能满足要求的企业，交易所有权采取相应措施。 

第十六条  交割中发生金锭质量异议，由交易所授权的指定质检机构进行

仲裁检验和最终裁定。 

第十七条  对出现质量问题的企业，交易所有权采取限期整改直至撤消其

可提供标准金锭企业资格等措施。 

第十八条  对撤消可提供标准金锭企业资格的企业，自撤消之日起两年内

不能再申请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六章  费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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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 申请企业在交易所注册认定成功，必须向交易所交纳 30 万元质

量保证金。 

(一) 若该企业已在 LBMA注册并交割，则免交 30万元质量保证金； 

    (二) 若该企业自愿放弃交易所可提供标准金锭企业资格，则 30 万元质量

保证金退回企业。 

第二十条  注册认定费 10万元，现场评审费用须以实支付。 

第二十一条  可提供标准金锭企业，每年第一季度应向交易所交纳 2 万元

年度管理费。 

 

第七章 罚则 

 

第二十二条  企业交割金锭经交易所证实发现确有表面质量缺陷、重量短

少及化学成份不符合质量证明书等问题，该企业应给予客户立即换货、弥补损失

(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)，并承担相关检验、差旅等费用。 

（一）根据质量问题发生的原因及处理结果，交易所对该企业同时进行业务

处分和经济罚款。 

1、业务处分。首次,口头批评、限期整改；第二次,通报批评、限期整改，

暂停其金锭上市交易一个月，整改后经交易所认可方可交割；第三次,撤消上海

黄金交易所可提供标准金锭企业资格，自撤消之日起两年内不得再申请。 

2、金成色不符质量证明书，按下列规定向交易所交纳罚金。 

（1）不足金成色在 0.5‰（含 0.5‰）以内者，按照不足金成色价值 100倍

交纳罚金； 

（2）不足金成色在 0.5‰以上者，按照不足金成色价值 200倍交纳罚金。 

3、金重量不符合质量证明书，按下列规定向交易所交纳罚金。 

（1）每公斤短少 500 毫克（含 500 毫克）以内，按照短少金量价值的二十

倍交纳罚金； 

（2）每公斤短少 500～1000毫克（含 1000 毫克）以内，按照短少金量价值

的四十倍交纳罚金。 

依此类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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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其它情况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执行处罚。 

（三）企业违规交纳的罚金列入交易所风险基金。 

第二十三条  注册认定合格的企业如被发现精炼黄金原料来源于冲突地区

及高风险地区，处以撤消上海黄金交易所可提供标准金锭企业资格。 

 

第八章  附则 

 

第二十四条  本准则解释权归上海黄金交易所。 

第二十五条  本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